
单位名称 可办理业务 地  点 咨询电话
高邮市地税局第一税务分局   
（高邮市国地税营改增联合办

税服务厅）

营改增四个行业（金融业、建筑业、房
地产业、生活服务业）的所有业务

高邮市秦邮路136号 89056903

高邮市地税局第五税务分局 发票发售、认证、报税、发票代开 高邮市三垛镇少游路 84813755
高邮市国税局送桥营改增应急

服务点
发票发售、认证、报税、发票代开 高邮市送桥镇福特路8号 84215417

高邮市国税局临泽营改增应急
服务点

发票发售、认证、报税、发票代开 高邮市临泽镇临西路39号 84326856

高邮市国税局办税服务厅 全部业务 高邮市文化宫路49号 96888776

尊敬的广大纳税人：

5月 1日起，全国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为了方便纳税人办理营改增业务，

现将各办税地点相关事项公告如下，请相互告知：

关于营改增纳税人办理税收业务事项的公告

高邮市国家税务局

二 0 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经有关部门批准，高
邮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局定于 2016 年 5 月 5 日
下午三点在高邮市人力资
源与社会保障局三楼会议
室（琵琶路 79 号）对通湖
路 120号房屋（一楼西侧约

120 m2）进行公开招租，年租金参考价 18万元。
有意者请于 2016年 5月 4日下午 5点前到人社

局三楼 313办公室办理报名手续，报名时需交保证金
6万元。

详情登录：高邮财政网（www.jsgycz.gov.cn）

单位地址：高邮市琵琶路 79号

咨询电话：0514-84615472 13901449945（刘先生）

财政局监督电话：0514－84610773（魏先生）

公房出租公告

经有关部门批准，高邮
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
定于 2016年 5月 5日下午
三点在高邮市人力资源与
社会保障局三楼会议室（琵
琶路 79号）对通湖路 120
号房屋（一楼东侧约 120m2，

及二三楼全部，总面积约 500m2）进行公开招租，整体出
租，年租金参考价 22万元。
有意者请于 2016年 5月 4 日下午 5 点前到人社

局三楼 313 办公室办理报名手续，报名时需交保证金 6
万元。

详情登录：高邮财政网（www.jsgycz.gov.cn）
单位地址：高邮市琵琶路 79号
咨询电话：0514-84615472 13901449945（刘先生）
财政局监督电话：0514－84610773（魏先生）

公房出租公告

经有关部门批准，高
邮市食品加工厂定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上午九点半
在高邮市食品加工厂二楼
会议室（姚家井巷 8号）对
姚家井巷 8 号一楼房屋

（约 280 m2）进行公开招租，年租金参考价 2万元。
有意者请于 2016年 5月 11日下午 5点前到食品

加工厂二楼办公室办理报名手续，报名时需交保证金
5000元。

详情登录：高邮财政网（www.jsgycz.gov.cn）
单位地址：高邮市姚家井巷 8号
咨询电话：0514-84613165 13348131418（闵先生）
财政局监督电话：0514－84610773（魏先生）

公房出租公告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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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纳税人：

您好！首先感谢您对营改增工作的积极

支持与配合！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

决策部署，自 2016年 5月 1日起在全国范围

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现行建筑业、

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纳税人由原来

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由国家税务局负

责征收。为方便纳税人办税，税务总局决定，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由地税机关继续受理纳

税人销售其取得的不动产和其他个人出租不

动产的申报缴税和代开增值税发票业务。现

将相关事项简要告知如下：

为保证顺利、平稳实现税制转换，方便纳税

人办理，自然人办理销售其取得的不动产以及其

他个人出租不动产的申报缴税和代开发票地点

保持不变，一般纳税人办理销售其取得的不动产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地点具体为：（见下表）

如有疑问，欢迎您拨打 12366纳税服务热

线咨询，同时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

意见。再次感谢您的理解、支持与配合，并致以

崇高敬意！

特此公告。

扬州市高邮地方税务局

二 O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公 告

代征代开点名称 代征代开点地址
代征代开点
联系电话

代征代开业务类型
代开增值税
发票类型

高邮市政务服务中心 文游中路202号 84669220
销售其取得的不动产的申报缴
税和代开增值税发票业务

增值税普通发票

高邮市地税一分局
（国地税联合办税厅）

秦邮路136号
80956903
80956905

一般纳税人销售其取得的不动
产的申报缴税和代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业务；其他个人出租不
动产的申报缴税和代开增值税

发票业务

增值税专用发票
增值税普通发票

高邮市地税四分局征收点
（文游路）

文游中路171号 84615470
其他个人出租不动产的申报缴
税和代开增值税发票业务

增值税普通发票

高邮市地税四分局征收点
（临泽镇）

临泽镇临兴路 15052599902
其他个人出租不动产的申报缴
税和代开增值税发票业务

增值税普通发票

高邮市地税五分局征收点 三垛镇少游路 84813142
其他个人出租不动产的申报缴
税和代开增值税发票业务

增值税普通发票

高邮市地税六分局征收点 送桥镇中心路158号 84214044
其他个人出租不动产的申报缴
税和代开增值税发票业务

增值税普通发票

经有关部门批准 , 市
农机局定于 2016 年 5 月
5 日上午十点在农机局
四楼会议室 （屏淮路 4
号）对屏淮路 4 号房屋
（一楼朝北门面房三间，

面积约 100m2）公开招租（整体出租），年租金参考价
6 万元。

有意者请于 2016年 5月 4日上午 10点前到高邮
市农机局四楼农监农机服务中心办公室办理报名手续，报
名时需交保证金两万元。

详情登录：高邮财政网（www.jsgycz.gov.cn）
单位地址：高邮市屏淮路 4号
咨询电话：15952516999（殷先生）
财政局监督电话：0514－84610773（魏先生）

公房出租公告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投入，扎实推进旅游景点和项目建
设，旅游业呈加速发展态势。前不久，我市成功入围“长三角自
驾游 10强城市”，知名度进一步提升。“五一”期间，上海、南京
等地的游客纷至沓来，各景区、景点游人如织、络绎不绝。图为
记者在小长假期间拍摄的一组镜头。金婧 /文 林山 /摄

“五一”小长假 乐享好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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